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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40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B3_A8_c45_240036.htm 第四节 债务人财产、破产费用

和共益债务 1.[单项选择题] （《应试指南》P259第9题） 下列

各项中，不属于破产费用的是（ ）。 A.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

B.管理人执行职务的报酬 C.管理人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的费用

D.管理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答案：C 考点：破产费用 解

析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破产费用包括：（1）破

产案件的诉讼费用；（2）管理、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

用；（3）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、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

用。 此外，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以破产企业为债务人提起

代位权诉讼、撤销权诉讼，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停止诉讼、执

行的，债权人支付的诉讼费用和申请执行费用，应当列入破

产费用。 本题中，C项管理人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的费用不属

于破产费用，而是属于共益债务。 2.[单项选择题] （《应试

指南》P259 第10题） 管理人为管理和收回债务人财产而提起

履行双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花费的费用，应认定为（ ）。

A.破产费用 B.共益债务 C.无因管理 D.不当得利 答案：B 考点

：共益债务的认定 解析：根据《破产法》规定，因管理人或

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

生的债务为共益债务。 提示：注意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的区

别。 破产费用是在破产程序中支出的，这种支出具有必然性

，一般破产案件都要支出破产费用。共益债务的支出具有或

然性，不同破产案件所产生的共益债务往往不尽相同。 3.[单

项选择题] （《应试指南》P259第11题） 下列属于共益债务的



是（ ）。 A.管理人对破产财产进行分配而发生的费用 B.管理

人为破产财产的估价聘请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而支付的劳动

报酬 C.债务人的财产在债务人自己的仓库保管时发生火灾，

殃及近邻，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 D.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的破

产案件依照职权发生的由债务人负担的调查费用、公告费和

文件送达费用 答案：C 考点：破产法关于共益债务的规定 解

析：《破产法》规定的共益债务有：（1）因管理人或者债务

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

务；（2）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；（3）因债

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；（4）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

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；（5

）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；（6

）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。 本题中，C项债务人

的财产在债务人自己的仓库保管时发生火灾，殃及近邻，造

成他人的财产损失，是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发生的债务，

所以属于共益债务。ABD属于破产费用。 4.[单项选择题] （

《应试指南》P260第19题）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管理

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或者提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，取回质

物、留置物。当质物或者留置物的价值低于被担保的债权额

时，（ ）。 A.以设定质权或留置权时的价值为限 B.以该质物

或者留置物当时的市场价值为限 C.以被担保的债权额计算价

值 D.以双方协商估算的价格计算价值 答案：B 考点：追回权

的有关规定 解析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管理人可以通

过清偿债务或者提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，取回质物、留置

物。当质物或者留置物的价值低于被担保的债权额时，应当

以当时的市场价值为限。 提示：注意追回权与取回权的区别



，不要混淆。 追回权是管理人追回债务人非法转移和处分的

债务人的财产的权利。 取回权是对于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，

其所有人和其他权利人有从管理人手中取回的权利。 追回权

追回的是债务人的财产；取回权取回的是不属于债务人的财

产。 5.[多项选择题] （《应试指南》P261第10题） 下列属于

破产费用的是（ ）。 A.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B.管理、变价和

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C.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、报酬和聘

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D.债务人的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费用

E.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

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 答案：ABC 考点：破产费用 解析：破

产法规定的破产费用包括：（1）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；（2

）管理、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；（3）管理人执行职

务的费用、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。 此外，破产申请受

理前债权人以破产企业为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、撤销权诉

讼，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停止诉讼、执行的，债权人支付的诉

讼费用和申请执行费用，应当列入破产费用。 本题中，ABC

属于破产费用，DE属于共益债务。 6.[单项选择题] 人民法院

受理破产申请后，对于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，其所有人或其

它权利人享有（ ）。 A.取回权 B.追回权 C.别除权 D.抵消权 

答案：A 考点：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以及与追回权、撤销权

和别除权的区别 解析：《破产法》规定，人民法院受理破产

申请后，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，该财产的权利

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。这是破产法规定的取回权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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